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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月 12 日，民政部印发通知，公布《婚姻登记条例（修订草案征求意

见稿）》全文，公开征求意见。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 9 月 11 日。 

民政部关于《婚姻登记条例（修订草案征

求意见稿）》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

  为了广泛听取社会公众意见，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，现将民政部起

草的《婚姻登记条例（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全文公布，征求社会

各界意见。公众如有修改意见，可通过以下方式反馈： 

  一、登录民政部网站（网址：www.mca.gov.cn），点击首页上方导航

栏“交流互动”，进入“征求意见”栏（或直接点击首页右下方“征

求意见”栏），随后点击《民政部关于〈婚姻登记条例（修订草案征

求意见稿）〉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》提交意见。 

  二、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意见发送至：mzbhunyin@163.com，邮件

标题请注明“《婚姻登记条例（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征求意见”

字样。 

  三、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邮寄至：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南大街 6 号

民政部政策法规司（邮政编码：100721），并请在信封上注明“《婚

姻登记条例（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征求意见”字样。 

  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 2024 年 9 月 11 日。 

  附件：婚姻登记条例（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） 

民政部 

2024 年 8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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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附件 

婚姻登记条例 

（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） 

第一章 总则 

  第一条 为了规范婚姻登记工作，保障婚姻自由、一夫一妻、男女平

等的婚姻制度的实施，保护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民法典》等法律，制定本条例。 

  第二条 内地居民办理婚姻登记的机关是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

者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按照便民原

则确定农村居民办理婚姻登记的具体机关。 

  中国公民同外国人，内地居民同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（以下简称香

港居民）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（以下简称澳门居民）、台湾地区居民

（以下简称台湾居民）、华侨办理婚姻登记的机关是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者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确

定的机关。 

  双方均非内地居民的中国公民在内地办理婚姻登记的具体办法，由

国务院民政部门另行制定。 

  第三条 国家加强婚姻管理信息化建设，国务院民政部门统筹规划、

建设完善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，会同人民法院以及外交外事、公安等

有关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，保障婚姻信息及时、准确、完整、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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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省级民政部门负责统筹本地区婚姻登记信息系统的建设、管理、维

护和信息安全工作。 

  第四条 婚姻登记机关应当提供婚姻家庭辅导服务，充分发挥婚姻

家庭辅导专业人员和其他社会力量的作用，引导婚姻当事人建立平等、

和睦、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。 

  第五条 婚姻登记机关的婚姻登记员应当接受婚姻登记业务培训，

经考核合格，方可从事婚姻登记工作。 

  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婚姻登记，不得收取费用或者附加其他义务。为

方便当事人办理婚姻登记，婚姻登记机关可以提供预约等服务。 

  婚姻登记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对在婚姻登记工作过程中知悉的

个人隐私、个人信息予以保密，不得泄露或者向他人非法提供。 

  第六条 当事人应当对其提交的证件和书面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

负责。 

第二章 结婚登记 

  第七条 内地居民结婚，男女双方应当共同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

婚登记。 

  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在中国内地结婚的，内地居民同香港居民、澳门

居民、台湾居民、华侨在中国内地结婚的，男女双方应当共同到第二

条第二款规定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。 

  第八条 办理结婚登记的内地居民应当出具下列证件和书面材料： 

  （一）本人的居民身份证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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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二）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

血亲关系的签字声明。 

  办理结婚登记的香港居民、澳门居民、台湾居民应当出具下列证件

和书面材料： 

  （一）本人的有效通行证（或者港澳台居民居住证）、身份证； 

  （二）经居住地公证机构公证的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

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声明。 

  办理结婚登记的华侨应当出具下列证件和书面材料： 

  （一）本人的有效护照； 

  （二）居住国公证机构或者有权机关出具的、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

该国使（领）馆认证的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

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证明，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（领）

馆出具的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

系血亲关系的证明。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另有规

定的，按照条约规定的证明手续办理。 

  办理结婚登记的外国人应当出具下列证件和书面材料： 

  （一）本人的有效护照或者其他有效的国际旅行证件，或者外国人

永久居留身份证； 

  （二）所在国公证机构或者有权机关出具的、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

该国使（领）馆认证或者该国驻华使（领）馆认证的本人无配偶的证

明，或者所在国驻华使（领）馆出具的本人无配偶的证明。中华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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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另有规定的，按照条约规定的证明手

续办理。 

  第九条 办理结婚登记的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婚姻登记机关

不予登记： 

  （一）未到法定结婚年龄的； 

  （二）非双方自愿的； 

  （三）一方或者双方已有配偶的； 

  （四）属于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。 

  第十条 婚姻登记机关应当对结婚登记当事人出具的证件、书面材

料进行审查并询问相关情况。对当事人符合结婚条件的，应当当场予

以登记，发给结婚证；对当事人不符合结婚条件不予登记的，应当向

当事人说明理由。 

  第十一条 男女双方补办结婚登记的，适用本条例结婚登记的规定。 

  第十二条 因胁迫结婚的，受胁迫的当事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请

求撤销婚姻。一方当事人患有重大疾病的，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

知另一方当事人；不如实告知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

撤销婚姻。 

第三章 离婚登记 

  第十三条 内地居民自愿离婚的，男女双方应当签订书面离婚协议，

共同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登记。 

  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在中国内地自愿离婚的，内地居民同香港居民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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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门居民、台湾居民、华侨在中国内地自愿离婚的，男女双方应当签

订书面离婚协议，共同到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

登记。 

  第十四条 申请离婚登记的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婚姻登记机

关不予受理： 

  （一）未达成离婚协议的； 

  （二）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； 

  （三）其结婚登记不是在中国内地办理的。 

  第十五条 申请离婚登记的内地居民应当出具下列证件： 

  （一）本人的居民身份证； 

  （二）本人的结婚证。 

  申请离婚登记的香港居民、澳门居民、台湾居民、华侨、外国人除

应当出具前款第（二）项规定的证件外，香港居民、澳门居民、台湾

居民还应当出具本人的有效通行证（或者港澳台居民居住证）、身份

证，华侨、外国人还应当出具本人的有效护照或者其他有效国际旅行

证件，或者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。 

  第十六条 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，任

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，可以向原申请离婚登记的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

婚登记申请，婚姻登记机关应当终止离婚登记程序。 

  第十七条 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期限届满后三十日内，男女双方应

当持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证件和离婚协议共同到原申请离婚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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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。 

  离婚协议应当载明双方自愿离婚的意思表示和对子女抚养、财产以

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的意见。 

  第十八条 婚姻登记机关应当对离婚登记当事人出具的证件、书面

材料进行审查并询问相关情况。对当事人确属自愿离婚，并已对子女

抚养、财产、债务等问题达成一致处理意见的，应当当场予以登记，

发给离婚证。 

  第十九条 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期限届满后三十日内，男女双方未

共同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的，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，离

婚登记程序自行终止。 

  男女双方再次申请离婚登记的，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的程序重新提

出申请。 

  第二十条 离婚的男女双方自愿恢复婚姻关系的，应当依照本条例

规定到婚姻登记机关重新进行结婚登记。 

第四章 婚姻登记档案和补领婚姻登记证 

  第二十一条 婚姻登记机关应当建立婚姻登记档案。婚姻登记档案

应当长期保管并按规定提供查询利用。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民政部

门会同国家档案管理部门规定。 

  第二十二条 婚姻登记机关收到人民法院确认婚姻无效或者撤销婚

姻的判决书副本后，应当及时备注，并将该判决书副本收入当事人的

婚姻登记档案。 



8 
高旭东律师编辑整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网址：lihun.daobijiang.com       
邮箱：gaoxudong@sohu.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（微信与手机同号）：13940065098 

 
 

  第二十三条 结婚证、离婚证遗失或者损毁的，本条例施行前办理婚

姻登记的，当事人可以持居民户口簿、居民身份证等有效身份证件向

原办理婚姻登记的机关或者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

机关申请补领；本条例施行后办理婚姻登记的，当事人可以持居民身

份证等有效身份证件向婚姻登记机关申请补领。 

  婚姻登记机关对当事人的婚姻登记档案进行查证，确认属实的，应

当为当事人补发结婚证、离婚证。 

第五章 法律责任 

  第二十四条 婚姻登记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对负

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： 

  （一）为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当事人办理婚姻登记的； 

  （二）违反规定泄露或者向他人非法提供工作中知悉的个人隐私、

个人信息的； 

  （三）玩忽职守造成婚姻登记档案损毁、灭失的； 

  （四）办理婚姻登记或者补发结婚证、离婚证收取费用的。 

  违反前款第（四）项规定收取的费用，应当退还当事人。 

  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通过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假办理婚姻登记的，

民政部门收到公安、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等部门出具的事实认定相

关证明、情况说明、司法建议书、检察建议书等证据材料，应当对相

关情况进行审核，符合条件的及时撤销相关婚姻登记。 

  出现前款情形的，当事人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民政部门视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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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入失信人员名单，由相关部门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。 

第六章 附则 

  第二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使（领）馆可以依照本条例的有关

规定，为男女双方均居住于驻在国的中国公民办理婚姻登记。 

  第二十七条 本条例规定的婚姻登记证由国务院民政部门规定式样

并监制。 

 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自 年 月 日起施行。 

 


